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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民國 106 年 9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00 分 

地點：圖書與會展館四樓國際會議廳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參、提案討論： 

依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由校長就校務會議代表中商請副校長代理主持會議，

並請段副校長兆麟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報告審查經過。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戴昌賢校長任期將於 107 年 7 月 31 日屆滿，依法辦理續任投票案。 

說明： 

一、依據「大學法」、「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組織規程」及 106 年 6 月 12 日第 61 次

校務會議提案二「本校戴校長續任投票及開票作業程序案」決議事項(附件

1)辦理。 

二、戴校長本屆任期至 107 年 7 月 31 日止，教育部於 106 年 5 月 12 日臺教技(二)

字第 1060065314 號函徵詢本校戴校長續任意願，本校於 106 年 6 月 5 日以

屏科大人字第 1061600250 號函，檢陳「校長續任校務說明書」報送教育部，

案經教育部 106 年 7 月 24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60103319 號函，回覆已完成

續任評鑑並檢附「續任評鑑報告書」。 

三、「校長續任校務說明書」、「續任評鑑報告書」已經送達所有校務會議代表。 

四、人事室已經於網頁設置「校長續任專區」。 

五、具投票權校務會議代表人數應為 78 人，上(61)次會議人事室報告有錯誤，

謹提出更正說明。按本校組織規程第 32 條規定校務代表之組成，其中第 6

點規定學生代表：其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之十分之一，除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外，其餘不足名額，由學生會訂定

選舉辦法，選出足額代表。 

以本校校務會議代表總數計算方式： 

(一)(1)學術暨行政主管代表 (2)教師代表 (3)助教暨職員代表 (4)軍護代表 

(5)工友暨校警代表，合計為 70 人，學生代表總額不少於 1/10，則為 7

人。 

(二)若以含學生總數計算，77 人之 1/10，為 7.7 人，以人為生物具有不可割

之特性，7.7 人應進位 8 人，故代表總數為應 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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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從寬採計算法(二)總代表數 78 人，其中學生代表人數 8 人(含當然代表

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學生代表人數調整業已公告，並於 9/12、13

日選舉投票選出學生代表 6 人。 

六、依據「校務會議代表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領投票注意事項第 3 項(附件 2)，

請推選監票、計票、唱票人員。 

決議： 

肆、宣讀教育部「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 

伍、戴校長報告校務推動情形、未來校務治理理念及詢答 

陸、領投票作業 

柒、開、計票及唱票作業、宣佈開票結果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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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第 61 次校務會議紀錄(摘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圖書與會展中心國際會議廳 

六、討論提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戴校長續任投票及開票作業程序。 

說明： 

一、依大學法第九條第六項前段規定「公立大學校長任期四年，期滿得續聘；其續

聘之程序、次數及任期未屆滿前之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同條第

七項規定「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一年前進行評鑑，作

為大學決定是否續聘之參考。」另依教育部辦理國立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

點第二點規定「本部應於各國立大學校院校長任期屆滿一年前，對符合該校組

織規程規定得續任者，經徵詢其續任意願後，函請其任職之學校於一個月內向

本部提出校務說明書，供本部辦理校長續任評鑑。」 

二、教育部已於 106 年 5 月 12 日以臺教技(二)字第 1060065314 號函，徵詢本校戴

校長是否同意參加教育部國立大學校長續任評鑑，案經戴校長同意並提校務說

明書，供教育部辦理續任評鑑。 

三、現教育部已啟動戴校長續任評鑑，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六項規定，經校務

會議參酌教育部對於校長續任之評鑑結果，以獲得出席人數二分之一以上代表

之同意，始得續任；且非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議代表出席，不得開議。若校

長獲得出席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則報請教育部續聘之。 

四、為利辦理校長續任投、開票相關作業，茲建請委員會審議投、開票程序如下： 
(一)投票作業 

1、投票時間：106 年 9 月 18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臨時校務會議（星期一）

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4:30 止(以 117 線上國家標準時間報時為準，中午不休

息)，時間終了已到達投票所者，仍得繼續投票。 
2、投票地點：本校圖書與會展館四樓國際會議廳。 
3、具投票權人：以 106 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共 77 人為具投票權人。 
4、投票時應攜帶證件：本校教職員工識別證、學生證、國民身份證或健保卡

(未備證件及無法由本校確認身份者，恕不予領票)。 
5、投票方式：採無記名投票方式。 
6、投票進行程序： 
（1）領票：領票手續於圖書與會展館進行，請出示身分證件並俟選務工作

人員確認無誤後，於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每一位投票權人簽領

一份選票。 
（2）圈票：領票後，請即進入第二會議室圍屏內使用承辦單位提供之圈選

工具圈票(以其他方式圈票者一律為無效票)。同意連任者，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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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選票同意連任圈選欄圈選，於不同意連任圈選欄圈選或未圈

選者表示不同意連任。 
（3）投票：圈票後請投入票匭，再由出口處(第三會議室)離開，即完成投票

程序。選票未投入票匭，私自夾帶攜出投票所者，依國家選罷

法規定，將有刑責追究法律問題。 
(二)開票作業 

1、監票人：○○○（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 
唱票人：○○○（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 

2、開票時間：是日投票結束，隨即於圖書與會展館國際會議廳開票，並歡迎

同仁前往觀看。 
3、開票時，獲有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且獲得出席人數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即為續任。 
4、有效與無效票之認定：比照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

無效票之認定圖例」。 
5、開票結果，於現場公告，當日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校長遴選專區」-「校長

遴選最新訊息」。 

五、檢附本校校長續任適用法令、教育部徵詢校長續任意願函、校務會議委員行使

校長續任同意權選票（樣張）及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例及

一份。(附件 1) 

審查意見：提大會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校務會議代表 
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領投票作業注意事項 

 

一、本投票單區分為「同意」與「不同意」二欄選項，由校務會議代表一人一票

(不得代領選票、列席者不得領投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使用主辦單位(人事

室) 提供之制式圈選戳，選擇其中一欄選項印蓋於選票上空白之圈選欄內。

(有效票及無效票之認定依中央選舉委員會關於有效票及無效票認定圖例辦

理，並張貼於圈票處) 

二、領、投票事宜： 

（一）自代理主席宣佈會議開始起至本(18)日下午 16 時 30 分止，凡於投票

時間截止前進入會場簽到之校務會議代表皆具領投票權。 

（二）領票應攜帶證件：本校教職員工識別證、學生證、國民身分證或健保

卡（未攜帶證件及無法由本校確認身分者，恕不予領票）。 

三、選務及領、投票事務人員： 

(一)選務人員：監票、計票、唱票人員各 1 名，分別負責監票、計票或唱票

任務。 

(二)領投票事務人員：由業務主辦單位規劃工作人員任務分配表擔任事務工

作。 

(三)計票時，所有選票皆須開票，並納入統計。 

四、詢答時間控制： 

校務會議代表每人與校長詢答時間以 3 分鐘為原則，每人發言最多以 2 次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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